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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組_自選舞龍競賽規則 
 

第一部分  創編原則 

舞龍舞獅運動是華夏民族的文化象徵、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也是中華民族獨特的傳統娛樂（體育）活動。1995 年，中國龍獅運動協

會成立以來，舞龍舞獅運動已發展成為世界錦標賽、亞州錦標賽、全國錦

標賽的正式比賽專案，有力的促進了舞龍舞獅運動走向規範化、競技化和

科技化的發展道路。目前隨著競賽活動的廣泛開展、規則的不斷完善，少

年兒童舞龍舞獅運動也逐漸在學校中開展起來。少年兒童是龍獅運動的一

個龐大群體，因其年齡、身體的特殊性，有必要單獨制定規則並創編適合

少年兒童的競賽套路。有助於推進優秀傳統體育在少年兒童群體中的普及

和推廣。 

龍獅運動是一項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在少年、兒童組套路創編中應遵

循以下原則： 

（一）規範性原則 

龍獅基本技術覆蓋全面，創編中重點突出龍獅運動的演練風格，保留

傳統龍獅技術的風格特點。 

（二）民族性原則 

龍獅運動是一項極具鮮明的民族特色體育項目，與華夏民族許多傳統

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創編套路中對獅具、龍具、音樂、服飾、造

型等內容中，要充分體現民族特色。 

（三）簡易性原則 

在動作創編上，主要以龍獅基本技術動作為主，根據青少年的年齡、

身體發展、心理以及實際運動能力的特點，選用難度適中的動作進行套路

編排，以達到適宜青少年練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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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體配合原則 

龍獅運動是一個多人項目，在整個舞龍舞獅的過程中，強調人與人間

的協調配合，加強龍珠和龍體、引獅員和獅子的配合互動，重在個體，突

出整體。 

（五）健身性與娛樂性相結合原則 

在龍獅運動套路編排中兼顧健身、娛樂、觀賞和趣味性，既讓青少年

練習者達到鍛煉健身的效果，又能在運動中激發對民族文化的興趣，樂於

參與。讓其體會龍獅豐富的文化內涵，加深對舞龍舞獅動作的理解，提高

演練技巧和表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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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競賽通則 

第一條 比賽 

一、青少年舞龍比賽按照競賽項目可分為自選套路、夜光套路、技能

舞龍等。 

第二條 比賽時間 

青少年比賽時間均為 4 到 6 分鐘。 

第三條 音樂與計時

一、音樂 

音樂伴奏是烘托氣氛、轉換節奏、激勵隊員情緒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音

樂的旋律和節奏要與舞龍舞獅動作協調一致，音樂伴奏不得帶歌詞。 

二、 計時 

舞龍： 

1、第一位運動員踏入賽場，開始計時。如在賽場內靜止造型候場，以

第一位運動員開始動作開始計時。 

2、運動員完成套路動作後，最後一名隊員離開賽場為計時結束。如在

賽場內靜止造型結束，則以全體運動員完成靜止造型停止動作，計時結束。 

（三）計時原則： 

計時以臨場裁判組計時表為准。裁判組以兩塊表計時，按接近規定時

間的表計算時間。 

第四條  棄權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五條 比賽順序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六條 服飾與禮儀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七條 名次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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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八條 反興奮劑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三部分 青少年舞龍競賽規則 

第一章 場地與器材規定 

第一條 場地 

競賽場地為邊長 16 米的正方形場地，要求地面平整、清潔。場地邊線 

寬 0.05 米，邊線內為比賽場地。邊線周圍至少有 1 米的無障礙區。

第二條 器材 

一、舞龍 

（一）青少年組： 

1、龍珠：球體直徑不少於 0.25m，杆高（含珠）不低於 1.5m。 

2、龍頭：龍頭外形尺寸，寬不少於 0.27m，高不少於 0.4m，長不少於 

0.55m，杆高不低於 1.60m（含龍頭高）。 

3、龍尾：前段直徑不少於0.25m，全長不少於0.45m，杆高不低於1.45m。 

4、龍身：以九節龍參賽。龍身為封閉式圓筒型,直徑不少於 0.25m，全

長不少於 16m，龍身杆高（含龍身直徑）不低於 1.40m，兩杆之間距離大致

相等。 

5、龍體、龍尾、龍珠的重量不限制。 

6、凡器材不符合規定者，不准參加比賽。 

7、傳統專案競賽器材由主辦單位在競賽規程中規定。 

第三條 保護措施 

1、為避免傷害事故,場上運動員如需要墊子可以賽前放好;比賽中教練

員、運動員不得進入場地移動墊子;場地保護人員在場外候場, 隨時聽從

裁判長指示進場保護。 

2、賽前廣播宣佈場內禁止使用閃光燈拍攝,賽場保衛人員應在比賽時

監督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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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動作的分類和難度 

第四條 動作的分類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五條 創新難度動作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六條 難度動作及要求 

1、青少年舞龍，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

相關規定執行。 

 

第三章 自選套路的有關規定 

第七條 自選套路的編排要求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八條 自選套路的評分標準（滿分為 10 分） 

一、動作規格，分值 5 分，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 
 

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二、藝術表現，分值為 3 分，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

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三、動作難度，分值為 2 分，自選套路難度動作要求 5 個（含創新難

度），完成套路難度動作要求給予 1.5 分，每少一個扣 0.2 分。超出難度動

作5個以上者，每超出一個，加0.1分，超出兩個難度動作者加0.2分，依此類

推，最高加0.5分。 

第九條 對替換隊員的規定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十條 對自選套路登記表的規定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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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夜光套路的有關規定 

第一條 夜光套路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二條 夜光套路的評分標準（滿分為 10 分）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及第三章

第八條 自選套路的評分標準（滿分為 10 分）執行 

 

第五章 動作失誤扣分細則 

第三條  裁判員扣分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四條 裁判長扣分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六章  評分方法 

第一條 裁判員評分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二條 應得分的確定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三條 有效分之間的差數規定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四條 基準分的使用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第五條 最後得分 

參照 2011 版《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相關規定執行。 
 

 

 
 


